[bookmark: _GoBack]《河北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解读
· 2025年11月09日
2025年11月7日，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省政府令〔2025〕第6号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现就相关内容进行如下解读。
一、为什么要修订《规定》？
安全生产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安全生产、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对此提出明确要求。《规定》自2007年施行以来，对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预防和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上位法作出大幅修订，对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为保持与上位法内容一致，同时将近年来我省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转化为规章制度，决定对《规定》进行全面修订。
二、《规定》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规定》修订工作遵循以下总体思路：一是坚持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规章制度。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明确安全监管、行政处罚的主体为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压实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三是坚持法制统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持有效衔接。四是坚持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对扫码入企、包容审慎、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行刑衔接等进行了严格规定。五是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普法教育方式，引导企业合规生产经营。
三、《规定》有哪些主要内容？
《规定》共二十八条。第一条至第八条，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各方职责、信息化建设、宣传教育等内容。第九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了执法检查、扫码入企、三项制度、处罚裁量、包容免罚等内容。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处罚情形、现场处理措施、整改要求、失信惩戒等内容。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京津冀协同、培训指导、企业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内容。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施行日期。
四、新修订的《规定》新在哪些方面？
（一）压实执法责任。一是明确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是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二是要求细化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将可能导致重特大事故的高风险事项作为执法检查必查内容。三是进一步规范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机制。
（二）增加新制度新要求。一是强调严格执行“扫码入企”制度，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二是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不得只罚款而不纠正违法行为。三是强调建立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激励企业自查自纠。四是强调加强信用管理，将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单位和人员信息推送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三）明确法律适用。一是规定依法制定并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避免类案不同罚。二是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明确规定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确保过罚相当。三是明确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已按照规定报告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四）强化保障措施。一是鼓励运用远程监管、移动监管、线上巡查等非现场监管方式，提升执法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二是明确与北京市、天津市等周边地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协同机制，强化信息互通和跨区域执法协作。三是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相关培训，鼓励定期梳理发布典型案例，提升执法人员依法履职能力。

